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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新生命?     信主，然後呢?  

信主不是加入一個宗教團體，而是得到一個新生命後有了生命的改變。 

-- 是生活形式的改變。       

-- 是心靈、精神上的改變。    

-- 倫理道德方面的改變，⋯⋯罪行、壞習慣的除去，行為的改變。 

以上三種的改變也並非只有成為基督徒才能有的改變。其他宗教或因素也能

使人變得更好。所以這些改變還是不能夠把基督徒與不信者分別出來。有個

關鍵的改變常被忽略，那就是世界觀及隨之而帶來的生活志向的改變。 

-- 世界觀的改變。  

   信主後不只是得救，更是因對神永恆計劃的了解而更深一層參與神的計 

   劃中。基督徒蒙召不只是為了「得救」，而是被呼召參與在神的計劃中。 

     

我們努力的目標就是要使衆人來敬拜衪，等候耶穌再來作王並與祂同享榮耀

直到永遠。新的身分帶來新的方式和新的使命⋯⋯與蒙召的恩相稱(弗 4：1）。

我們是屬於神的，所以聽從祂、敬拜祂、服事祂、榮耀祂。我們在地上代表 

神，去影響和塑造這個世界。 

 

我們人生的目標應該是跟外邦人不同， 

  - 知道我往哪裡去？ 知道我們是誰?  

  - 有什麼樣的身份？ 如何有能力到達目的地? 

 

我們不應只滿足於生活有平安、喜樂、有好品格、過着宗教性的生活等等，

而應該以神的目標為我們人生的目標。 祂的目標就是要萬人得救，使世界 

由不認識神(與神為敵)的世界而成為一個認識神的世界。       

 

福音的內容及傳福音的態度：                

什麼是純正的福音? ⋯(福音就是論到耶穌基督的降生、受死、復活) 

是叫人看到 - 父神的公義與慈愛； 

            自己的罪性與罪行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耶穌為人死而復活； 

            人需要認罪悔改，接待耶穌基督為救主及主，經歷重生得救。 
                2 
福音的證據就是聖經，聖經是真理、是我們信仰的依據。(羅一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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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本聖經都是為耶穌基督的福音做見證的。舊約有先知的見證、新約是耶穌

基督實際的來臨，照舊約所應許的時候 '道成肉身’(加四 4)。衪本身就是見 

證、就是福音。新舊約相連接的共同點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(賽 53章)。 

 

-- 現今流行的成功神學代替了純正的福音-- 傳的不是耶穌基督，而是傳 

   信耶穌能得到什麼？忽略真理，只関注自己的所得。正確的傳揚福音， 

   就是使人認識耶穌基督是誰? 衪的道成肉身，為罪人贖價捨身流血， 

   復活戦勝死亡，得著榮耀⋯⋯ 

耶穌把傳福音的使命交託給歷代眾教會及信徒。衪設立教會的目的是譲信徒

實踐「福音大使命」。傳到地極就是到達萬國，把神的義顕明(羅一 17這福

音顕明神的義) ，讓人‘信服真道’。  

不傳福音的理由⋯ 

1、不清楚福音內容。 

2、因覺得必須受過訓練，或必須對聖經熟悉才能去傳。 

3、怕人不接受或曾遭遇被拒而不願再去傳。 

4、不明白是主的托付，是基督徒的責任、缺乏使命感，靈裡沒有熱力。 

5、對非基督徒不能認同，成為基督徒就慢慢地孤立了自己，與人群隔離， 

   而沒有許多非基督徒朋友。 

6、把知識、信仰及行動三分化。很多只求知識的增加而滿足。並未明白只 

   有在真正遵行神旨意時，才是一個屬靈愛主的基督徒。 

7、覺得傳福音要花太多時間，沒時間。⋯ 其實業餘用部分時間也能参與。 
8、....... 

 

 為什麼要傳福音?   (羅馬一 1-17)             

 

1、是上帝的旨意(太 7:21）-   

   傳福音，使衪揀選的百姓被彰顯出來。神的選民被召喚出來。 

   這些被選的子民就是被預定的百姓已經在那裡，只是沒有傳福音的， 

   他們就無法被彰顯出來。帖前 2:4 - 神把福音托付我們，我們就照樣 

   講，不是要討人喜歡， 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。 
                 3 

2、是耶穌基督的命令 --   

   耶稣對教會及門徒的命令 要把祂的道，把福音傳遍地極，使萬民做 

   衪的門徒(太 28:19-20)。基督徒就是神福音的使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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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是因為有愛，神先愛我們，以至我們愛神而能愛人，這是聖靈藉著基督 

   的愛激勵我們，使我們不能不過一個傳福音的生活。 

4、是因為人的需要 –人人都需要福音 

   人最需要的就是福音，而人最不感到需要的也是福音。人最需要的就是 

   耶穌基督，而人最不願意談的就是耶穌基督。 

5、因為靈魂的虧欠感 –  

   信徒的責任就是照著神的旨意把福音傳給人。我們有義務(林前 9：16-17) 

   為了要救人; 一種使命感,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(林前 9:22-23)。 

   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(哥林多前書 9:16)  

6、是為了基督的再來 –  

   太 24:14 -福音要傳遍天下，然後末期才來到,基督才會再來。 

7、彰顯了神的榮耀，也彰顯了神的義。(約一 17- 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， 

   只有在父懐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); 神造人就是為了榮耀祂 

   (賽 43 : 7，21)。而世人最大的罪就是虧缺了神的榮耀(羅三 23)。 

   傳福音使人得救，就可以榮耀神。 

 8、經歷神大能的機會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 (羅一 16)。   

   親身體會神的大能引人歸主的喜樂，因而得著激勵而更願意傳福音。 
 

傳福音的重要原則 

(1) 傳福音以禱告為開始   

(2) 找出適合我們自己使用、且對方也能接受的傳福音方式， 

(3) 選擇適當的地點及機會來傳福音，不讓對方感到不自在； 

(4)福音的內容可以是「救恩的信息」、「個人的見證」、或是「關懷的行動」 

(5) 將傳福音視為是長期的工作，而非短暫的臨時工作 

 

傳福音的方法: 有千百種，需要大家一同效力使福音廣傳。有些人很會邀請

新人來教會，有些人很會譲新朋友感受到教會中神的愛，有些人很快的和新

人成為好朋友，也有些人會用新朋友了解的語言講述救恩的真理，有些人會

分享見證使新朋友想要更多的認識這位神⋯⋯每個人都可以奉獻所長，每個人

都可以去傳福音，在福音工作上共同效力，才能使教會的傳福音事工得以完

全。 
 

 


